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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國際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營業報告書 

一、102年度營業成果 

1. 102年營業收入淨額 1,659,624仟元，與 101年度 1,086,798仟元相比成長 52.71%。 

2. 102年度稅前純益 211,472仟元，與 101年度 145,285仟元相比成長 45.56%。 

3. 102年度稅後純益 171,003仟元，與 101年度 120,789仟元相比成長 41.57%。 

 

二、103年預測損益 

單位：新台幣仟元 

營業收入 2,847,276 

營業成本 2,037,037 

營業毛利 810,239 

營業費用 579,501 

營業淨利 230,738 

營業外收(支) (3,876) 

稅前利益 226,862 

稅後利益 188,295 

 

三、前景與展望 

     政府 4G行動寬頻開放發照，為本公司在無線傳輸服務及電信寬頻網路系統服務創造許

多商機。公司對於未來除持續專注經營現有系統整合服務產業領域，強化管理資源之整

合運用外；亦積極在內透過組織改造以提昇核心技術，在外尋求新商品、新策略夥伴以

開發創新服務。滿足客戶需求、爭取客戶對本公司技術與服務之肯定，以維持客戶對本

公司高度之忠誠度，期許在未來能有更好的成果，為公司再創高獲利佳績。 

 

負責人：鄭 炎 為  經理人：林 宏 興  主辦會計：陳 美 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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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四】 

互動國際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盈餘分配表 

民國一○二年度 

 
                                             單位：新台幣元 

項               目 金               額 

期初餘額       24,745,343  

加：本年度稅後淨利 171,003,382    

可供分配盈餘   195,748,725  

減：     

   提列法定盈餘公積 (17,100,338)   

   分配項目：     

   股東紅利-現金(每股 3.60 元) (151,200,000) (168,300,338) 

期末未分配盈餘   27,448,387  

附註：     

1：配發員工現金紅利   新台幣 15,085,000元   

   配發董事監察人酬勞 新台幣 3,016,000元   

2：本公司民國 102年度盈餘分配表分配盈餘原則：先分配 102年度之盈餘。 

  
  

 

負責人：鄭 炎 為  經理人：林 宏 興  主辦會計：陳 美 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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互動國際數位股份有限公司 

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修訂前後對照表 

修訂日期：103年 6月 24日 

條 文 修訂後條文 修訂前條文 備     註 

第三條 本處理程序所稱資產之適用範圍如

下： 

一、股票、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

表彰基金之有價證券、存託憑證、

認購(售)權證、受益證券及資產基

礎證券等投資。 

二、不動產(含土地、房屋及建築、投

資性不動產、土地使用權、營建業

之存貨)及設備。 

三、會員證。 

四、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特許

權等無形資產。 

五、衍生性商品。 

六、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七、其他重要資產。 

本處理程序所稱資產之適用範圍如

下： 

一、股票、公債、公司債、金融債券、

表彰基金之有價證券、存託憑證、

認購(售)權證、受益證券及資產基

礎證券等投資。 

二、不動產(含營建業之存貨)及其他

固定資產。 

 

三、會員證。 

四、專利權、著作權、商標權、特許

權等無形資產。 

五、衍生性商品。 

六、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七、其他重要資產。 

配合「公開發

行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

處理準則」之

規範修訂。 

第四條 本處理程序用詞定義如下： 

一、衍生性商品：指其價值由資產、

利率、匯率、指數或其他利益等商

品所衍生之遠期契約、選擇權契

約、期貨契約、槓桿保證金契約、

交換契約，及上述商品組合而成之

複合式契約等。所稱之遠期契約，

不含保險契約、履約契約、售後服

務契約、長期租賃契約及長期進

(銷)貨合約。 

二、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指依企

業併購法、金融控股公司法、金融

機構合併法或其他法律進行合併、

分割或收購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或依公司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八項

規定發行新股受讓他公司股份（以

下簡稱股份受讓）者。 

三、關係人、子公司：應依證券發行

人財務報告編製準則規定認定之。 

 

 

 

 

 

四、專業估價者：指不動產估價師或

本處理程序用詞定義如下： 

一、衍生性商品：指其價值由資產、

利率、匯率、指數或其他利益等商

品所衍生之遠期契約、選擇權契

約、期貨契約、槓桿保證金契約、

交換契約，及上述商品組合而成之

複合式契約等。所稱之遠期契約，

不含保險契約、履約契約、售後服

務契約、長期租賃契約及長期進

(銷)貨合約。 

二、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指依企

業併購法、金融控股公司法、金融

機構合併法或其他法律進行合併、

分割或收購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

或依公司法第一百五十六條第六項

規定發行新股受讓他公司股份（以

下簡稱股份受讓）者。 

三、關係人：指依財團法人中華民國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以下簡稱會

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財務

會計準則公報第六號所規定者。 

四、子公司：指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

會發布之財務會計準則公報第五號

及第七號所規定者。 

五、專業估價者：指不動產估價師或

配合「公開發

行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

處理準則」之

規範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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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他依法律得從事不動產、設備估

價業務者。 

五、事實發生日：指交易簽約日、付

款日、委託成交日、過戶日、董事

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交易對象

及交易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但

屬需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投資者，以

上開日期或接獲主管機關核准之日

孰前者為準。 

六、大陸地區投資：指依經濟部投資

審議委員會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

技術合作許可辦法規定從事之大陸

投資。 

其他依法律得從事不動產、其他固

定資產估價業務者。 

六、事實發生日：指交易簽約日、付

款日、委託成交日、過戶日、董事

會決議日或其他足資確定交易對象

及交易金額之日等日期孰前者。但

屬需經主管機關核准之投資者，以

上開日期或接獲主管機關核准之日

孰前者為準。 

七、大陸地區投資：指依經濟部投資

審議委員會在大陸地區從事投資或

技術合作許可辦法規定從事之大陸

投資。 

第七條 本公司訂定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

序，並應依所定處理程序辦理： 

一、資產範圍：參見本處理程序第三

條。 

二、評估程序： 

  (一)不動產或設備之取得或處分：

參見本處理程序第九條。 

  (二)有價證券之取得或處分：參見

本處理程序第十條。 

  (三)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之取得或處

分：參見本處理程序第十一條。 

(四)關係人交易：參見本處理程序

第二章第三節。 

(五)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參見本

處理程序第二章第四節。 

(六)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及股

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參

見本處理程序第二章第五節。 

三、作業程序： 

(一)授權額度及層級： 

1.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或設

備：依本處理程序第九條相關規

定辦理。 

2.有價證券-除股票外之短期投

資 

     (1)凡投資金額未逾新台幣二千

萬元者，由財務主管決定交易

之可行性後，於交易後呈董事

長認可。 

(2)凡投資金額超過新台幣二

千萬元而未逾新台幣四千萬元

者，由承辦人員經財務主管覆

核後，呈董事長核准後交易。 

(3)凡投資金額超過新台幣四

本公司訂定取得或處分資產處理程

序，並應依所定處理程序辦理： 

一、資產範圍：參見本處理程序第三

條。 

二、評估程序： 

  (一)不動產及其他資產之取得或處

分：參見本處理程序第九條。 

  (二)有價證券之取得或處分：參見

本處理程序第十條。 

  (三)會員證及無形資產之取得或處

分：參見本處理程序第十一條。 

(四)關係人交易：參見本處理程序

第二章第三節。 

(五)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參見本

處理程序第二章第四節。 

(六)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及股

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參

見本處理程序第二章第五節。 

三、作業程序： 

(一)授權額度及層級： 

1.非供營業使用之不動產及其他

固定資產：依本處理程序第九條

相關規定辦理。 

2.有價證券-除股票外之短期投

資 

     (1)凡投資金額未逾新台幣二千

萬元者，由財務主管決定交易

之可行性後，於交易後呈董事

長認可。 

(2)凡投資金額超過新台幣二

千萬元而未逾新台幣四千萬元

者，由承辦人員經財務主管覆

核後，呈董事長核准後交易。 

(3)凡投資金額超過新台幣四

配合「公開發

行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

處理準則」之

規範修訂」。 

文字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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千萬元而未逾新台幣八千萬元

者，由承辦人員經財務主管覆

核後，呈董事長核准後交易，

事後提報董事會通過。 

(4)凡投資金額超過新台幣八

千萬元以上者，由承辦人員經

財務主管覆核，再呈董事長核

准後，提至董事會通過方得為

之。  

3.有價證券-股票之短期投資 

(1)凡投資金額未逾新台幣二

千萬元者，由財務主管決定交

易之可行性後，於交易後呈董

事長認可。 

(2)凡投資金額超過新台幣二

千萬元而未逾新台幣四千萬元

者，由承辦人員經財務主管覆

核後，呈董事長核准後交易。 

(3)凡投資金額超過新台幣四

千萬元而未逾新台幣八千萬元

者，由承辦人員經財務主管覆

核後，呈董事長核准後交易，

事後提報董事會通過。 

(4)凡投資金額超過新台幣八

千萬元以上者，由承辦人員經

財務主管覆核，再呈董事長核

准後，提至董事會通過方得為

之。 

4.長期權益證券之投資： 

(1)凡投資金額未逾新台幣一

千萬元者，由承辦人員經財務

主管覆核，呈董事長核准後交

易，事後提報董事會通過。 

(2)凡投資金額超過新台幣一

千萬元以上者，由承辦人員經

財務主管覆核，再呈董事長核

准後，提至董事會通過方得為

之。 

5.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依本處理

程序第十一條相關規定辦理。 

6.關係人交易：依本處理程序第

二章第三節相關規定辦理。 

7.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依本處

理程序第二章第四節相關規定

辦理。 

8.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及股

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依

千萬元而未逾新台幣八千萬元

者，由承辦人員經財務主管覆

核後，呈董事長核准後交易，

事後提報董事會通過。 

(4)凡投資金額超過新台幣八

千萬元以上者，由承辦人員經

財務主管覆核，再呈董事長核

准後，提至董事會通過方得為

之。  

3.有價證券-股票之短期投資 

(1)凡投資金額未逾新台幣二

千萬元者，由財務主管決定交

易之可行性後，於交易後呈董

事長認可。 

(2)凡投資金額超過新台幣二

千萬元而未逾新台幣四千萬元

者，由承辦人員經財務主管覆

核後，呈董事長核准後交易。 

(3)凡投資金額超過新台幣四

千萬元而未逾新台幣八千萬元

者，由承辦人員經財務主管覆

核後，呈董事長核准後交易，

事後提報董事會通過。 

(4)凡投資金額超過新台幣八

千萬元以上者，由承辦人員經

財務主管覆核，再呈董事長核

准後，提至董事會通過方得為

之。 

4.長期權益證券之投資： 

(1)凡投資金額未逾新台幣一

千萬元者，由承辦人員經財務

主管覆後，呈董事長核准後交

易，事後提報董事會通過。 

(2)凡投資金額超過新台幣一

千萬元以上者，由承辦人員經

財務主管覆核，再呈董事長核

准後，提至董事會通過方得為

之。 

5.會員證及無形資產：依本處理

程序第十一條相關規定辦理。 

6.關係人交易：依本處理程序第

二章第三節相關規定辦理。 

7.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依本處

理程序第二章第四節相關規定

辦理。 

8.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及股

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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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處理程序第二章第五節相關

規定辦理。 

(二)執行單位： 

1.不動產或設備：使用單位及管

理單位。 

2.有價證券投資：財務單位。 

3.會員證或無形資產：使用單位

及管理單位。 

4.從事衍生性商品：財務單位。 

5.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財

務單位。 

四、公告申報程序：參見本處理程序

第三章。 

五、本公司及各子公司投資額度： 

(一)各公司投資有價證券之總額不

得高於淨值的百分之一百。但專

業投資公司及海外轉投資公司不

受此限。 

(二)各公司投資個別有價證券之金

額不得高於淨值之百分之三十。

但專業投資公司及海外轉投資公

司不受此限。 

(三)各公司購買非供營業使用之不

動產或設備，其總額不得高於淨

值的百分之三十。 

(四)各公司投資會員證及無形資產

之總額不得高於淨值的百分之二

十。 

六、本公司對子公司應監督其取得或

處分資產情形，其監督與管理悉依

本公司相關規定及各子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之規定辦理。 

七、相關人員違反「公開發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或本處理

程序，依公司內部作業規定辦理。 

八、本公司之子公司應依本處理程序

規定訂定，並執行取得或處分資產

處理程序。 

本處理程序第二章第五節相關

規定辦理。 

(二)執行單位： 

1.不動產及其他固定資產：使用

單位及管理單位。 

2.有價證券投資：財務單位。 

3.會員證及無形資產：使用單位

及管理單位。 

4.從事衍生性商品：財務單位。 

5.依法律合併、分割、收購或股

份受讓而取得或處分之資產：財

務單位。 

四、公告申報程序：參見本處理程序

第三章。 

五、本公司及各子公司投資額度： 

(一)各公司投資有價證券之總額不

得高於淨值的百分之一百。但專

業投資公司及海外轉投資公司不

受此限。 

(二)各公司投資個別有價證券之金

額不得高於淨值之百分之三十。

但專業投資公司及海外轉投資公

司不受此限。 

(三)各公司購買非供營業使用之不

動產及其他固定資產，其總額不

得高於淨值的百分之三十。 

(四)各公司投資會員證及無形資產

之總額不得高於淨值的百分之二

十。 

六、本公司對子公司應監督其取得或

處分資產情形，其監督與管理悉依

本公司相關規定及各子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處理程序」之規定辦理。 

七、相關人員違反「公開發行公司取

得或處分資產處理準則」或本處理

程序，依公司內部作業規定辦理。 

八、本公司之子公司應依本處理程序

規定訂定，並執行取得或處分資產

處理程序。 

第九條 不動產或設備 

一、評估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

悉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固定資產

循環作業處理。 

二、交易價格決定方式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執行單位應參

考公告現值、評定價值、鄰近不動

不動產或其他固定資產 

一、評估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及其他固

定資產，悉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

固定資產循環作業處理。 

二、交易價格決定方式 

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執行單位應參

考公告現值、評定價值、鄰近不動

配合「公開發

行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

處理準則」之

規範修訂」。 

文字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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產實際交易價格或專家鑑價機構出

具之鑑價報告等。經詢價、比價及

議價後，作成分析報告並提報董事

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三、專家估價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設備，

除與政府機構交易、自地委建、租

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營業使用

之設備外，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取得專業

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告，並符合下

列規定： 

(一)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

定價格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

格之參考依據時，該項交易應先

提經董事會決議通過，未來交易

條件變更者，亦應比照上開程序

辦理。 

(二)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

者，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估價者

估價。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

情形之一，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

果均高於交易金額，或處分資產

之估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額外，

應洽請會計師依財團法人中華民

國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以下簡

稱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

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

理，並對差異原因及交易價格之

允當性表示具體意見： 

 

１.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

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２.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

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百分之十

以上者。 

(四)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與契

約成立日期不得逾三個月。但如

其適用同一期公告現值且未逾六

個月者，得由原專業估價者出具

意見書。 

產實際交易價格或專家鑑價機構出

具之鑑價報告等。經詢價、比價及

議價後，作成分析報告並提報董事

會通過後始得為之。 

三、專家估價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不動產或其他固

定資產，除與政府機構交易、自地

委建、租地委建，或取得、處分供

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外，交易金額

達公司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或新

臺幣三億元以上者，應於事實發生

日前取得專業估價者出具之估價報

告，並符合下列規定： 

  (一)因特殊原因須以限定價格、特

定價格或特殊價格，作為交易價

格之參考依據時，該項交易應先

提經董事會決議通過，未來交易

條件變更者，亦應比照上開程序

辦理。 

(二)交易金額達新臺幣十億元以上

者，應請二家以上之專業估價者

估價。 

(三)專業估價者之估價結果有下列

情形之一，除取得資產之估價結

果均高於交易金額，或處分資產

之估價結果均低於交易金額外，

應洽請會計師依會計研究發展基

金會所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

十號規定辦理，並對差異原因及

交易價格之允當性表示具體意

見： 

 

 

１.估價結果與交易金額差距達

交易金額之百分之二十以上者。 

２.二家以上專業估價者之估價

結果差距達交易金額百分之十

以上者。 

(四)專業估價者出具報告日期與契

約成立日期不得逾三個月。但如

其適用同一期公告現值且未逾六

個月者，得由原專業估價者出具

意見書。 

第十一

條 

會員證或無形資產 

一 、評估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

產，悉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固定

會員證或無形資產 

一 、評估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

產，悉依本公司內部控制制度固定

配合「公開發

行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

處理準則」之

規範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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資產循環作業處理。 

二、交易價格決定方式 

執行單位應參考當時市場公平市

價，並考量資產本身未來可收回淨

收益，作成分析報告提報董事會決

議。 

三、專家評估意見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

產之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除與政府機構交易外，應於事

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就交易價格

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計師並應依

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發布之審計

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辦理。 

資產循環作業處理。 

二、交易價格決定方式 

執行單位應參考當時市場公平市

價，並考量資產本身未來可收回淨

收益，作成分析報告提報董事會決

議。 

三、專家評估意見報告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會員證或無形資

產之交易金額達本公司實收資本額

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上

者，應於事實發生日前洽請會計師

就交易價格之合理性表示意見。會

計師並應依會計研究發展基金會所

發布之審計準則公報第二十號規定

辦理。 

文字酌修。 

第十五

條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

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

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除買賣公債、

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申購或贖

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外，應將下列資

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

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

及預計效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第十六條

及第十七條規定評估預定交易條件

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

對象及其與公司和關係人之關係等

事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各

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易

之必要性及資金運用之合理性。 

六、依前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

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

約定事項。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三

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

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

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處理

程序規定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

認部份免再計入。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

產，或與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外

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

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分之十或

新台幣三億元以上者，應將下列資

料，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

後，始得簽訂交易契約及支付款項： 

 

 

一、取得或處分資產之目的、必要性

及預計效益。 

二、選定關係人為交易對象之原因。 

三、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第十六條

及第十七條規定評估預定交易條件

合理性之相關資料。 

四、關係人原取得日期及價格、交易

對象及其與公司和關係人之關係等

事項。 

五、預計訂約月份開始之未來一年各

月份現金收支預測表，並評估交易

之必要性及資金運用之合理性。 

六、依前條規定取得之專業估價者出

具之估價報告，或會計師意見。 

七、本次交易之限制條件及其他重要

約定事項。 

     前項交易金額之計算，應依第三

十一條第二項規定辦理，且所稱一年

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生之日為基

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已依本準則

規定提交董事會通過及監察人承認部

份免再計入。 

 

配合「公開發

行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

處理準則」之

規範修訂」。 

文字酌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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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公司與其母公司或子公司間，

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設備，董事

會得依第七條第三項授權董事長在一

定額度內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最近

期之董事會追認。 

本公司若已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

置獨立董事，依第一項規定提報董事

會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

意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

意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若本公司已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

置審計委員會，依第一項規定應經監

察人承認事項，應先經審計委員會全

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

會決議。準用第六條第四項及第五項

規定。 

本公司與其母公司或子公司間，

取得或處分供營業使用之機器設備，

董事會得依第七條第三項授權董事長

在一定額度內先行決行，事後再提報

最近期之董事會追認。 

本公司若已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

置獨立董事，依前項規定提報董事會

討論時，應充分考量各獨立董事之意

見，獨立董事如有反對意見或保留意

見，應於董事會議事錄載明。 

若本公司已依證券交易法規定設

置審計委員會，依第一項規定應經監

察人承認事項，應先經審計委員會全

體成員二分之一以上同意，並提董事

會決議。準用第六條第四項及第五項

規定。 

第十六

條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應

按下列方法評估交易成本之合理性： 

一、按關係人交易價格加計必要資金

利息及買方依法應負擔之成本。所

稱必要資金利息成本，以公司購入

資產年度所借款項之加權平均利率

為準設算之，惟其不得高於財政部

公佈之非金融業最高借款利率。 

二、關係人如曾以該標的物向金融機

構設定抵押借款者，金融機構對該

標的物之貸放評估總值，惟金融機

構對該標的物之實際貸放累計值應

達貸放評估總值之七成以上及貸放

期間已逾一年以上。但金融機構與

交易之一方互為關係人者，不適用

之。 

合併購買同一標的之土地及房屋

者，得就土地及房屋分別按前項所列

任一方法評估交易成本。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

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評估不動產成

本，並應洽請會計師複核及表示具體

意見。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依第十五條規定

辦理。不適用前三項規定： 

一、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得不

動產。 

二、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時間距本

交易訂約日已逾五年。 

三、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或自地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應

按下列方法評估交易成本之合理性： 

一、按關係人交易價格加計必要資金

利息及買方依法應負擔之成本。所

稱必要資金利息成本，以公司購入

資產年度所借款項之加權平均利率

為準設算之，惟其不得高於財政部

公佈之非金融業最高借款利率。 

二、關係人如曾以該標的物向金融機

構設定抵押借款者，金融機構對該

標的物之貸放評估總值，惟金融機

構對該標的物之實際貸放累計值應

達貸放評估總值之七成以上及貸放

期間已逾一年以上。但金融機構與

交易之一方互為關係人者，不適用

之。 

合併購買同一標的之土地及房屋

者，得就土地及房屋分別按前項所列

任一方法評估交易成本。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依

第一項及第二項規定評估不動產成

本，並應洽請會計師複核及表示具體

意見。 

本公司向關係人取得不動產，有

下列情形之一者，應依第十五條規定

辦理。不適用前三項規定： 

一、關係人係因繼承或贈與而取得不

動產。 

二、關係人訂約取得不動產時間距本

交易訂約日已逾五年。 

三、與關係人簽訂合建契約而取得不

配合「公開發

行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

處理準則」之

規範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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委建、租地委建等委請關係人興建

不動產而取得不動產。 

動產。 

第三十

一 

條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具有下

列應公告項目之情形者，應按性質依

規定格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

日內將相關資訊於證券主管機關指定

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應公告項目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

分之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但買

賣公債、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

金，不在此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所

訂處理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

約損失上限金額。  

(四)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

融機構處分債券或從事大陸地區

投資，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者。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1.買賣公債。 

   2.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申購或贖回國內貨幣市場基金。 

   3.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

業使用之設備且其交易對象非為

關係人，交易金額未達新臺幣五

億元以上。 

4.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

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

得不動產，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

金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二、前述公告申報項目之交易金額計

算方式： 

(一)每筆交易金額。 

  (二)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得

或處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之金額。 

  (三)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發計畫

不動產之金額。 

(四)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有價證券

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具有下

列應公告項目之情形者，應按性質依

規定格式，於事實發生之即日起算二

日內將相關資訊於證券主管機關指定

網站辦理公告申報。 

一、應公告項目 

(一)向關係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或與關係人為取得或處分不動產

外之其他資產且交易金額達公司

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總資產百

分之十或新台幣三億元以上。但買

賣公債或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

券，不在此限。 

 

(二)進行合併、分割、收購或股份

受讓。 

(三)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損失達所

訂處理程序規定之全部或個別契

約損失上限金額。  

(四)除前三款以外之資產交易、金

融機構處分債券或從事大陸地區

投資，其交易金額達公司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或新臺幣三億元以

上者。但下列情形不在此限： 

   1.買賣公債。 

   2.買賣附買回、賣回條件之債券。 

   3.取得或處分之資產種類屬供營

業使用之機器設備且其交易對象

非為關係人，交易金額未達新臺

幣五億元以上。 

4.以自地委建、租地委建、合建分

屋、合建分成、合建分售方式取

得不動產，公司預計投入之交易

金額未達新臺幣五億元以上。 

 

二、前述公告申報項目之交易金額計

算方式： 

(一)每筆交易金額。 

  (二)一年內累積與同一相對人取得

或處分同一性質標的交易之金額。 

  (三)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開發計畫

不動產之金額。 

(四)一年內累積取得或處分(取

得、處分分別累積)同一有價證券

配合「公開發

行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

處理準則」之

規範修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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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金額。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

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已依本處理程序規定公告部份免再計

入。 

三、公告申報 

(一)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非屬

國內公開發行之子公司截至上月

底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形

依規定格式，於每月十日前輸入證

券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二)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

公告時有錯誤或缺漏而應予補正

時，應將全部項目重行公告申報。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

相關契約、議事錄、備查簿、估價

報告、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

之意見書備置於本公司，除其他法

律另有規定者外，至少保存五年。 

之金額。 

前項所稱一年內係以本次交易事實發

生之日為基準，往前追溯推算一年。

已依本處理程序規定公告部份免再計

入。 

三、公告申報 

(一)本公司應按月將本公司及非屬

國內公開發行之子公司截至上月

底止從事衍生性商品交易之情形

依規定格式，於每月十日前輸入證

券主管機關指定之資訊申報網站。 

(二)本公司依規定應公告項目如於

公告時有錯誤或缺漏而應予補正

時，應將全部項目重行公告申報。

(三)本公司取得或處分資產，應將

相關契約、議事錄、備查簿、估價

報告、會計師、律師或證券承銷商

之意見書備置於本公司，除其他法

律另有規定者外，至少保存五年。 

第三十

五 

條 

本處理程序有關總資產百分之十

之規定，以證券發行人財務報告編製

準則規定之最近期個體或個別財務報

告中之總資產金額計算。 

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非屬

新臺幣十元者，本準則有關實收資本

額百分之二十之交易金額規定，以歸

屬於母公司業主之權益百分之十計算

之。 

外國公司股票無面額或每股面額

非屬新臺幣十元者，第九條至第十一

條、第十五條、第三十一條及第三十

三條，有關實收資本額百分之二十之

交易金額規定，以股東權益百分之十

計算之。 

配合「公開發

行公司取得

或處分資產

處理準則」之

規範修訂」。 

 


